
法国不当得利法的历史与变革

刘言浩

内容摘要：不当得利是债法的重要制度之一，而为我国立法所忽略。法国是大陆法系的代表

性国家，其债法中不当得利法的发展对我国的民事立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拿破仑法典

颁布之前，法国法不承认一般的不当得利返还规则，拿破仑法典亦未规定一般的不当得利规

则。在拿破仑法典颁布后，法国学说、判例逐渐承认了一般的不当得利规则，但为防止其滥

用，附加了适用该规则的限制性条件。21世纪以来，法国在债法现代化的潮流中，开始对民法

典中的债法进行全面修订，并明确规定一般的不当得利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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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当得利指无法律上原因获得利益而致他人损失者，应返还其所得利益的制度。不当得利滥觞

于罗马法中的返还财产诉权，经由中世纪欧洲共同法的发展，至近代又经自然法学说的锻造，终成为

债法的三大支柱之一。可以说，不当得利法是民法中历久弥新的古老制度。以1804年拿破仑法典为标

志，私法进入了近代法典化的时代。此后，因为立法技术及法学传统之原因，各国不当得利法渐行渐

远，形成了较大差异。20世纪末以来，在欧洲私法一体化的强力推动下，各国又兴起了对债法进行现

代化改造运动。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法国在债法现代化的过程中，亦拟整合拿破仑法典实施以来

二百余年的判例与学说，对不当得利法进行现代化改造。笔者拟对不当得利法在法国的发展历史进

行探讨，并分析法国债法现代化中对不当得利法的改革，以期开拓视野，丰富我国之不当得利学说。

    一、法国不当得利法的早期史

    古代的罗马法中只有类型化的返还财产诉权而无一般的不当得利规则。彭波尼（Pomponius）的格
言“自然公正要求任何人不得损人利己”{1}并不具有法律规则的效力，而只是一种理念的表达。虽然

中世纪欧洲共同法中不当得利诉讼呈扩大趋势，但一直到到法国民法典颁布前，法国法在不当得利

领域仍不承认一般的不当得利返还规则。在法国民法典颁布之前，除了返还财产之诉外，对不当得利

的救济主要是有两条途径：一是无因管理之诉，二是转化物之诉。16世纪法国著名法学家杜摩兰

(Dumoulin)认为，应当建立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18世纪法国最著名的法学家如波蒂埃（Pothier）、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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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Domat）将彭波尼的格言仅仅当作是一项普遍的道德原则，不承认有一般的不当得利救济措施。波

蒂埃在其著作中论述的无因管理与古典罗马法中最原始的形式并无差别。只有在管理人无为他人利

益的目的时，波蒂埃才承认可以根据彭波尼的格言给予当事人一种个案上的救济。通过此种方式，波

蒂埃调和了刚性的法律规则与丰富的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

    由于受波蒂埃（Pothier）的影响，法国民法典未规定与合同、不法行为并列的一般的不当得利救济

措施，只有一些特殊的不当得利的救济措施。根据法国民法典的规定和19世纪中期以前法国学者的

观点，法国民法典是以返还财产之诉作为主导的，法国民法典中适用于不当得利的主要是无因管理

（法国民法典第1375条，有学者认为还应包括扩用的无因管理诉权）和非债清偿的返还财产诉权（法

国民法典第1376-1381条）。在类型划分上，这两种特殊的不当得利仍被列人传统的准契约之中。前者

只与不当得利之返还有部分的关联，后者则主要适用于因非债清偿法定或约定债务的返还财产义

务，但不适用于无合法原因提供服务的返还，也不适用于交付财产的目的落空时的财产返还。此外，

在财产法和合同法中还有一些涉及不当得利的条文，诸如用他人材料在自己土地上建筑（法国民法

典第544条），在他人土地上建筑（法国民法典第555条）；为保护他人财产而支出费用（法国民法典第

2080条）；使用共同财产获取个人收益（法国民法典第1416条），此外还有合同法中的相关条文，如法

国民法典第1235条、1312条、第1673条、1926条、第1993条中关于合同法总则和有关的有名合同中的

不当得利返还等。显而易见，这些特殊的救济措施不能涵盖不当得利的全部情况。{2}诚如Ripert所言：
“不当得利如地下暗河，滋润着具体的法律规则，并以此彰显自己之存在，然从来不见天日。”{3}但自

法国民法典颁布至今，在二百余年的时间内，法国的不当得利法有了巨大的发展，若了解法国不当得

利法之全貌，必须考查法国民法典颁布以来立法、判例和学说的发展。

    法国民法典中未规定一般的不当得利的救济措施，在准契约中只规定了无因管理（原本意义上

的无因管理）和非债清偿，此外有一些特殊的不当得利救济措施。因此，对不当得利的发展是由判例

和学说来完成的。在法国民法典施行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国法院通过扩大适用无因管理之诉

来实现对一般的不当得利的救济。

    法国法院在1870年前的判决中，坚持对无因管理的严格解释，但也偶有例外。在1820年法国最高

法院的判例中，一位丈夫雇佣原告为其妻之房屋进行装修。该房屋并非夫妻共同财产，该行为亦未经

其妻授权。法国最高法院基于法国民法典第1375条规定，准许原告向妻子提起无因管理之诉。{4}在

1852年Pau上诉法院的判决中，一位父亲将儿子送至原告学校读书，但未支付学费，后该父亲无支付
能力，法院准许原告对儿子提无因管理之诉。{5}1864年，法国最高法院在一个案件中，原告向佃农出售

种子，该佃农播种之后破产，原告诉请土地所有人支付种子的价款。因为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012条规

定在类似情况下可以准许赔偿，法国最高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在这些判例中，法国法院通过

对无因管理之诉的扩大适用，实现了对不当得利的调整，但并未因此承认一般的不当得利返还规则。

    二、一般不当得利原则在法国法中的确立

    真正从法理上明确承认法国法中的不当得利规则是法国19世纪后期的著名法学家、斯特拉斯堡

大学教授阿尔贝（Aubry）和劳（Rau)。受到德国法学家、海德堡大学Karl Salamon Zachariae的影响，他
们在1871年的《法国民法教程》中，明确将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从无因管理之诉中分离出来，并且不

{2}B.Nichols, The French Law of Contracts(2nd ed，Oxford 1992), Passim.

{3}G. Ripert, La Regle morale dans les obligations civiles，4th ed. (Paris, 1949) 246.

{4}Crouillebois et consorts v. Galand de l'Isle, Cour de Cassation（Ch. Civ. Sect.civ），June 14, 1820.

{5}Tar as v. Tresaniss, Cour d' Appel de Pau, (Ch.civ.), January 19, 1852.



再使用扩用的无因管理之诉。{6}罗马法中的无因管理之诉，不应适用于某人通过他人损失得利的情

况，只有管理行为对本人有益时，方可适用无因管理之诉。当行为人为自己利益而干涉他人事务，在

证明他人获利而且其获利没有正当原因时可提起不当得利之诉。{7}阿尔贝和劳的学说明确将不当得

利与无因管理区分开来，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但并未立即引起法院的高度关注。

    在1873年的法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中，原告基于与圣·奇尼安社区订立的无效协议为该社区

安装了街灯，原告以无因管理起诉，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8}在1890年的另一个判例中，法国最
高法院支持了原告的无因管理诉讼请求。该案中，甲将土地租给乙，乙在该土地上建筑房屋，双方约

定，在租期届满时{9}乙可以有购买该房屋的选择权。若乙不行使该选择权，则得不到任何赔偿。乙雇

佣丙建筑房屋，但乙后来因为破产而未支付丙工程款。丙以管理人身份提起无因管理之诉，请求甲支

付工程款。法国最高法院认为：(1)因为乙破产而无法行使购买建筑物的选择权，因此甲不能依据约

定不予乙赔偿;（2）原告行为在事实上构成了对甲的事务的管理。因此，有请求赔偿其支出的权利。因

为丙根据乙的指示建筑房屋使甲得利。所以，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375条关于无因管理的规定，丙有权

直接起诉甲。从该案中可以看出，法国最高法院对无因管理作了宽泛解释，以此对被告的不当得利加

以纠正。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375条规定，管理人须以本人的名义为管理行为，本案原告显然并未以甲

的名义从事管理行为，而且原告在建筑房屋时并无为被告利益的目的。法院有意忽略了法定的无因

管理的要件，准许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支出的费用的请求。法院真正考虑的因素虽是被告的不当得

利，但为与法典保持形式上的一致性，仍只允许赔偿原告支出的费用。虽然此种推理方式有助于实现

此类案件中原告的救济，但也模糊了民法中无因管理的边界，给法律的体系带来了一定混乱。

    鉴于前述原因，1892年，法国最高法院在Boudier案中，不再通过扩大无因管理的适用范围来救济

不当得利之受损人，而是借用罗马法中的转化物之诉的概念，在衡平的基础上创设了一般的不当得

利（enrichissement sans cause）规则，赋予原告一般的不当得利返还诉权（action de in rem verso，与罗马

法中的转化物之诉用语相同，但此处之含义要远宽于罗马法中只适用于针对父亲或主人的转化物之

诉，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不当得利之诉）。将不当得利作为与无因管理并列的独立诉权，亦将作为民法

典明文规定之外的独立诉权。从此，无因管理有了其严格的适用范围，Boudier的判决亦成为法国私

法史中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的里程碑。该案原告Boudier向某土地承租人出售肥料，但该承租人在将肥

料施于其承租之土地后，因为承租人不能履行土地租赁合同之义务，土地所有人终止了土地租赁合

同，土地被归还给土地所有人。承租人以向土地所有人交付收获的谷物的方式部分清偿了债务，因该

承租人未支付肥料款且已无支付能力，原告遂以“一般的不当得利返还诉权”起诉土地所有人，要求

其支付承租人未支付的肥料款。被告以法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的合同相对性规则为依据提出，其

与原告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被告的土地因原告的肥料而得到

改良，被告得利，故原告有直接针对被告的诉权，准许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之所以

应当承担责任，不是因为土地承租人与原告之间的合同，而是因为土地所有人从肥料的使用中得利。

法院判决时，在计算承租人已经清偿的土地租赁合同的价值时，估算了土地承租人向土地所有人交

付的谷物因肥料的使用而增加的价值。本案中“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在广义上被使用。法官将伦理

观念引入了对成文法的解释与修正之中。该案要旨称：“‘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源于禁止通过他人的

损失得利的衡平原则，既然没有实在法的任何条文对之加以规定，其使用并无精确的规则；只要原告

{6}Karl Salamon Zachariae1807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并于1808年出版了《法国民法手册》（第1版），在该书中，他未根据法国民法

典的体系、而是用潘德克顿体系来写作。该书对19世纪法国的学说和司法判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见Alan Watson, “Legal

Transplants and European Private Law”,Ius Commune Lectures on European Private Law, 2, 2000,Maastncht。

{7}Aubry and Rau, Cours de droit francais IV, pp.725-726; see Gallo, Paolo,“Unjust Enrich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40Am.

J.Comp.L.1992, pp.439-440.

{8 }Commune de Saint-Chinian v. Guy, Cour de Cassation (Ch. Req.), July 15 1873.
{9}Lemaire v. Chambon, syndic de la faillite Lamoureux. Cour de Cassation (Ch. Req.), July 16 1890.



声称且能证明其行为或损失的结果致被告获利即可。”{10}本案与以前案例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国最高

法院没有像以前一样通过无因管理或法国民法典其他规定的扩大解释来实现对受损人的保护，而是

直接赋予原告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这意味着法国法院在不当得利问题上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转

变。该案使无因管理之诉回归其罗马法中的真实面目，无因管理之诉建立在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

的基础之上，只适用于出于保护他人利益的目的而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情况。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成

为与无因管理并列的一种新的诉权。Dawson评论说：“从种子到肥料是谷仓中迈出的一小步，却是最

高法院的一大步。”“最高法院一下子跳人了深水区。”{11}该案判决后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支持者认为，

这是惹尼（Geny）倡导的法官造法的一个生动例证。{12}从Boudier案判决本身来看，一般的不当得利诉
权的构成只需要被告得利是原告受损的结果这一要件，并不要求得利没有正当理由或原因，也未对

被告得利和原告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进一步的要求。但因该案中提出的原则过于宽泛，在该案

判决之后，法国最高法院根据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如阿尔贝和劳的学说，通过一系列判决明确了不当

得利的适用范围、特征和限制条件。Boudier案之后的法国法院对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的限制主要来

自两个方面：一是原因方面的限制；二是诉权的辅助性的限制。

    1898年，法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提出了对一般不当得利诉权的首个限制条件：被告的得利无合

法原因。该案中，一个分成租佃之土地承租人雇用原告为其耕作。因承租人无力支付原告报酬，原告

提起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要求土地所有人返还其从原告劳动中所获收益。法院驳回了原告诉讼请

求，因为被告只是获取之收益并未多于其根据土地租佃合同有权获取的收益，所以不能说被告获取

该收益无合法原因。{13}此后，法国法院关于一般的不当得利的判决基本遵循这一要件：当被告基于其

与原告或与第三人之间的合法的法律行为而获利时，其获利为有合法原因，不构成不当得利。{14}

    对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的第二个限制条件首次出现在法国最高法院1914年Clayette案的判决中。
该案中，出借人将一笔金钱借给借款人。该借款人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在借到该款项后，他将之

用于该团体的建筑上。之后，该宗教团体解散，财产交由管理人管理。因为出借人无法满足法国民法

典第1341、1347条对借款诉讼的证据要求（法国民法典第2277条），出借人遂针对管理人提起一般的

不当得利之诉，请求返还该宗教团体从所借款项中所获之利益。法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中重申了Arbuy
和Rau的观点，指出：“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建立在禁止通过他人损失获利的衡平原则的基础之上，无

论在何种情形之下，当某人因他人的损失而得利并且该他人无法通过合同、准合同、不法行为或准不

法行为诉讼获得救济时，应当允许该他人提起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法院认为，借款诉讼因法国民

法典的前述规定而难以胜诉，本案诉讼与借款诉讼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冲突，因此法院驳回了原告的

不当得利诉讼。{15}Clayette案提出一般的不当得利诉讼只是一种辅助性的诉权的限制，一般的不当得
利之诉的适用只有在原告没有基于契约、准契约、不法行为、准不法行为的其他诉权可以行使时方才

可能。{16}从表面看，该限制似乎与此前一些被告基于原告与第三人的合同而获利的判决不一致，在这

些判决中，被告提起的不当得利诉讼得到了法院支持。但这些案件也有一个共同点，第三人已因破产

等原因失去了支付能力。因此，实际上原告没有办法通过提起与第三人的合同之诉来获取实质有效

的救济。本案中，原告因为不能提供所需的充分证据而无法通过合同诉讼实现救济，与第三人失去支

付能力并不相同。Clayette案提出，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是一种补充性、辅助性的诉权，此限制的意义
是双重的：就当事人而言，可以有效防止当事人滥用一般不当得利诉权，进而规避法律规定的调整系

{10}Patureau-Miran v. Boudier, Cour de Cassation (Ch. Req.),June 15, 1892.
{11}J P Dawson, “Unjust enrich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pp.100-101.

{12}Blrice Dickson, “Unjust Enrichment Claims”,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1995, p.1 13.
{13}Escadofals v. sa femme, Cour de Cassation (Ch. Civ.), October 18, 1898.

{14}Barry Nicholas, “Unjustified Enrichment in the Civil Law and Louisiana Law”, Tulane Law Review, vol.XXXVI, June 1962, No.4,
p.626.

{15}Clayette v. Liquid. De la congregation des Missionnaires de ls Salette, Cour de Cassation (Ch. Civ），May 12, 1914.
{16}John Bell, Sophie, Simon Whittaker，Principles of French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13.



争诉讼的具体救济措施的适用；就法院而言，可以避免将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变为法律扩张的工具，
防止法官过分扩大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的适用范围，有效防止了一般的不当得利返还责任泛滥。

    Clayette案确立的规则为法国法院的判例所遵守，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的辅助性成为法国不当得
利法的重要特征。在Clayette案之后的发展中，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的辅助性特征又得到进一步的细
化。若有如下情形之一，即不得提起一般的不当得利诉讼：(1)原告因其疏忽或错误未能行使其他的

救济措施。此时原告若要行使其他救济措施将面临法律或事实上的障碍，如诉讼时效、证据不足等；
(2)三角给付关系针对有支付能力的第三人可提起其他诉讼。{17}法国法院之所以对一般的不当得利

诉权作出限制，除了诉讼成本和手段经济使得禁止当事人就同一事实享有多重救济成为必要之外，

还因为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是法院在民法典之外创设的诉权，其只应也只能成为填补法律漏洞的手

段，而不能喧宾夺主，取代成文法的规定以成为一般原则。

    从法国的判例实践可看出，虽然法国民法典未承认一般的不当得利规则，但法院在通过扩大无

因管理概念的努力失败后，通过Boudier案确立了不当得利的一般规则，这虽然突破了法官权限，属于

造法活动，但仍为学界认可。但若将Boudier确立的一般的不当得利规则无限扩大，则会动摇其他法

律制度，如合同法的基础。法国学者Georges Ripert认为，返还不当得利债务的真正基础是自然或道德
上的公正，任何加于其上的理由均只起到掩盖事实的作用。不当得利是一种可以破坏所有法律制度

的巨浪。{18}因此，Boudier案之后，法国的判例致力于对一般不当得利诉权的限制，此种限制一直保留

在现代法国民法中。根据法国学界通说，一般的不当得利返还之诉须满足以下要件：(1)原告的损失
必须是被告得利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尽管被告只应支付自己的得利或原告的损失中数额较少者；(2)

原告须无过错；（3）原告不是为自己利益而行为；(4)损失和得利均无法律上的正当理由；(5)除了不

当得利之诉外，没有其他救济措施。{19}对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的适用限制是如此严格，以至于令人怀

疑法国法中是否还有一般的不当得利规则存在。反对将不当得利作为一般的法律规则的学者认为，

防止不当得利是整个法律制度的目的，合同法、财产法甚至刑法中对侵害财产犯罪的处罚均是为了
实现这一目的，但法律中所有的防止不当得利的规则并不能形成一个协调的体系，此种法律的最终

目标作为一项具体的法律制度。法国著名学者Jean Carnonnier戏谑地说，不当得利诉讼是最浪漫的诉

讼，怀疑既然法国法中其他完善的制度如无因管理、非债清偿等可以更好地实现防止不当得利的目

的，不当得利的一般规则能发挥多大作用实在值得怀疑。{20}Marie Malaurie指出，不当得利是一项道德

原则而非法律原则（en quelque sorte en marge du droit) 。 {21}除了法国学者质疑一般的不当得利规则的
外，欧洲大陆其他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如有人认为，不当得利（unjust enrichment）与无原因得利

（enrichment without cause）不同，前者指基于衡平的救济和法律的一般目的，后者指具体的技术性的

法律规则。{22}而且，有时如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对等，虽然从抽象的意义上可能会产生不当得利，

但并无返还财产之空间，因为双方之间存在的有效的合同为受领人提供了保有所得的法律原因。

    三、法国债法现代化中的不当得利

    拿破仑法典自1804年施行以来．因其共和与平等思想以及简洁的立法技术．产牛了世界性的影

{17}Barry Nicholas, “Unjustified Enrichment in the Civil Law and Louisiana Law”, Tulane Law Review, vol.XXXVI, June 1962, No.4,
p.635.

{18}Georges Ripert, La Regle Morale dans les Obligations Civiles, Paris 1949, pp.244, 266.
{19}B Dickson, Introduction to French Law, London 1994, pp.194-196.

{20}Jean Carbonnier, Droit Civil, vol. 4, Les Obligations, 16th ed., Paris 1992, p.554.
{21}Mane Malaurie, Les restitutions en droit civil, Paris 1991, p.50.

{22}Manuel de la Camara Alvarez,  “Enriquecimiento Injusto y Enriquecimiento sin Causa", in Dos Estudios sobre el Enriquecmiento
sin Causa, Madrid 1988, p.137.



响，法国亦因此成为大陆法系中法国法系的母国，具有强大的法律文化影响力。进入20世纪中叶之

后，曾经有过多次改革法典的尝试。第一次是在1904年法国民法典施行一百周年之际成立了一个民

法典改革委员会，但因无具体计划且无人支持最终未果。第二次改革民法典的努力是在两次世界大

战之间建立的法国一意大利债法工作小组，由该小组起草的债法草案于1927年出版，但亦未获成功。

1945年6月，法国成立了由Julliot de la Morsndiere领衔的新的民法典改革委员会，但最终亦未能将草

案提交议会。迄今为止，对民法典改革的唯一的成功事例是1964-1978年由Carbonnier教授牵头的家
庭法的现代化改革。民法典实施两百余年来，债法几乎原封未动，拿破仑法典286个债法条文中，254

条至今仍在适用，加上少量增加的条文，至今法国民法典中债法条文数量也只有296个。在此期间，民

法典修订的缺位主要通过制定单行法和法院的造法活动来弥补。在合同、侵权与不当得利法领域法，

主要通过法院的判例创制规则，司法成为法律改革的发动机。立法功能仅仅是对法律未明文规定的

领域中判例法的修改或补充。如果只看法国民法典的条文，已无法了解法国民法的现状。{23}就不当得

利法而言，在法国民法典实施后的200余年中，通过判例与学说的发展，法国民法中形成了以法定的、

特殊的不当得利，如非债清偿为主，以辅助性的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为补充的不当得利法体系。

1999年，法国宪法委员会在判决中根据《人权宣言》明确法律的可理解和可获得性具有宪法效力，要

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应做到足够精确和无歧义。{24}陈旧的民法典显然无法胜任这一要求。1992年荷兰

新民法典、1994年魁北克民法典、2002年德国债法的现代化，都对此提出了挑战。法国民法典因为很

少修改而显得陈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处于持续的下降之中。在一些传统的法国法系国家，在法律

革新时也抛弃了法国民法典。最典型者是非洲商法统一组织（OHADA）中的多数法朗区国家在制定新

的合同法时，采用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而不采用法国民法典中

的相关规定，给法国法律家的自信带来沉重打击。{25}甚至在欧洲私法一体化的过程中，法国法的影响

力也明显不足。2003年，在欧洲私法现代化和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下，特别是Lando委员会的欧洲合同法

原则的刺激下，为提升法国法的竞争力，以法国巴黎第二大学的Pierre Catala教授为首的法国学者开

始计划对法国民法典中的债法进行现代化，该计划被称为债法与时效法的改革计划（Avant-projet de

reforme du droit des obligations et de la prescription，简称“Catala计划”）。参与债法现代化草案起草工
作的共有37人（包括34名教授和3名最高法院的退休法官），该计划亦受到法国司法部的支持和帮助。

法国新债法的起草于2003年2月启动、2005年9月完成并于次年由法国司法部公布。{26}新债法起草小组

认为，虽然法国民法典已经历了两百年的历史，但其内容并未过时，有些内容只需加以修改即可适应

现代生活的需要。因此，该计划之目的并非另起炉灶，而只是对拿破化法典进行必要的修改。{27}新债法

的草案包括了对合同、不法行为和不当得利的核心内容，如果该草案为官方接受并成为法律，将会极

大地改变在法国法中合同、不法行为、和不当得利诸领域的法律面貌，而成为1804年以来法国民法中
最重大的变革。因此，该草案公布后，就法国民法典是否需要现代化本身和其中具体的条文设计，不
仅引发了法国学界的热烈反响和讨论，而且因为法国在欧盟中的重要地位和法国法本身的世界性影

响，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甚至是英国的注意和讨论。{28}Catala草案一方面坚持拿破仑法典的基本体系，

同时也根据学说与判例的新发展对一些制度进行了整合与创新。新债法草案中关于不当得利的设计

{23}John Cartwright, Stefan Vogenauer, Simon Whittaker (eds.), Reforming the French law of obligations: comparative reflections on the
Avant-projet de reforme du droit des obligations et de la prescription ('the Avant-projet Catala'）Hart Publishing (2009), pp.3-8.

{24}CC Decision 99-421 DC of 16 December 1999, JO 22 December 19041.

{25}M Fontaine, “The Draft OHADA Uniform Act on Contracts and the UNIDROI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2004] ULR573.

{26}P. Catala (dir.) Avant-projet de reforme du droit des obligations et de la prescription (La documentation Fran?aise, Pans, 2006).
{27}P. Catala, Proposals for Reform, of the Law of Obligations and the Law of Prescription, John Cartwright and Simon Whittaker

(translator), Oxford, UK 2007. p.12.
{28}John Cartwright, Stefan Vogenauer, Simon Whittaker(eds.), Reforming the French law of obligations: comparative reflections on

the Avant-projet de reforme du droit des obligations et de la prescription（‘the Avant-projet Catala' ).Hart Publishing (2009).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体系的构建上，保留准合同之概念。与拿破仑法典一样，草案仍将准合同规定为债的发

生原因之一。根据草案的设计，债的发生原因包括法律行为和法律事实以及立法规定。法律行为指旨

在产生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包括单方法律行为、合同法律行为和集体法律行为三种；法律事实包括

法律赋予法律效果之行为或事件，包括准合同与民事责任（侵权责任）。给予他人以该他人无权保有

之利益构成准合同，因此而生之债务适用准合同之规定。无法律上之原因损害他人者，应负回复原状
之义务，该义务适用民事责任之规定。草案的起草人继承了法国债法传统上的合同、不法行为与准合

同的类型划分，未抛弃准合同之概念，认为准合同概念之存在符合债的原因的法律行为与法律事实

两分法。债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律行为，另一方面是法律事实：或加利于他人，或损害他人。起草人认
为，准合同并非一种大口袋式的概念集合，用于处理合同和不法行为无法包括的情形，而是具有逻辑

上的一致性。民事责任规范无权利而损害他人，准合同则规范无权利而受利益，两者共同的上位概念

是准合同。准合同包括无因管理、非债清偿与一般的不当得利。

    第二，新债法草案对法国法中传统的无因管理制度进行了整理与创新。草案第1328条、1329条规
定了无因管理，比之拿破仑法典，新债法草案在无因管理中有所创新。首先，新债法草案将无因管理
行为扩大到法律行为及事实行为。根据第 1328-3规定，管理他人事务有益者，虽然管理人不受报酬，

该他人亦应承担管理人以其名义订立之合同义务、赔偿管理人为其承担的个人义务，赔偿管理人因

此而发生的所有有益费用或必要费用，承担管理人因此所受之任何损失。其次，新草案扩大了无因管

理的适用范围。新草案中无因管理之管理人管理之事务不限于本人利益，为本人与管理人之共同利

益而为管理行为者，亦构成无因管理。根据第1329条规定，若管理他人事务系为管理人与该他人之共

同利益，亦适用前述规则，义务、费用及损失根据各方利益按比例分担。

    第三，新债法草案还规定了非债清偿制度。新草案将非债清偿不仅适用于无原因之给付，且扩大

至原因嗣后消失的情形。新草案第1330条规定，不当受领其无权受领之物者，无论明知或错误，负有

返还之义务。但若给付基于赠与之目的、履行自然债务或有其他原因者，不在此限。根据法国法的传

统理论，非债清偿不包括给付时存在法律上的原因、但该原因嗣后消灭（如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有溯

及力地解除）的情形，因为在此情形，并非不当给付而是给付无正当原因。但无正当原因之理由，为通
过类推的方式扩大非债清偿的适用范围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第四，在准合同的具体类型上，承认了由判例形成的习惯法中的一般不当得利规则。草案第1327

条规定，准合同是纯粹自愿的行为，诸如未经授权而管理他人事务，清偿不存在之债务，或无权利而

自他人处受利益以及侵害他人而获利益之不当得利。草案1328条规定，法国民法典实施以来，对无因

管理、非债清偿均有成熟、合理的理论解释，由Boudier案形成的一般的不当得利规则第一次在法律草

案中得到明确规定。草案第1337条规定，无正当理由，以他人损失获利益者，应当以得利和受损中较

少的数额补偿因此受损失者。草案第1337条规定，当以其费用给予他人利益之人所受损失，既非基于

无偿给予该他人利益之目的，亦非基于履行其根据法律、法院命令、合同而对该他人所负之义务或追

求受损人自己纯粹的个人利益，得利为无原因。起草者不采用抽象化的定义，而是将类型化的无正当

理由的情形集中规定在一个条文中，从而使法律适用更加简明、清晰。
    第五，新债法草案限制一般的不当得利原则的适用范围，明确规定不当得利诉权的辅助性原则。

虽然债法新草案规定了一般的不当得利原则，但草案吸收了法国判例与学说的经验与教训，采取保

守的态度，将一般的不当得利规则限制在适度、合理的范围内，未采用开放性的“不公平得利”的学

说，而采用“无正当原因得利”的学说，并通过不当得利诉权的辅助性的规定从法律技术上对不当得

利法的适用给予制衡。如在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与具体的无因管理诉权之间的关系上，新草案明确

规定了一般不当得利诉权的辅助性原则，根据草案第1329-1条规定，若管理他人事务不符合无因管

理之要求，但仍为该他人带来利益者，该他人应根据不当得利之规定赔偿管理人损失。草案第1338条



规定，当藉其费用而给予利益之人其他可用之救济手段遇遭法律障碍，例如时效或其损害系因自己

之重大过失造成时，不得提起不当得利之诉。根据该规定，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系辅助性的诉权，只

有在无其他救济措施可用时方可行使，若有其他之救济手段，但因时效或自己之重大过失等事由致

该救济措施无法行使时，不能提起不当得利诉讼。如此一来，草案沿袭法国判例法，不承认不当得利

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竞合，以保证其他法律制度正常发挥作用，不至于因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存在

而影响其作用的范围与效果，不当得利之诉权的适用范围受到极大限制。

    第六，根据得利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明确了一般的不当得利中得利与损失的计算方法。草案第

1339条规定，得利与受损之估算时间以起诉之日为准，但若得利人为恶意，其得利之估算时间应以其
得利之时为准。

    第七，新债法草案将合同法与准合同法统一于法律上之“原因”的概念下。从新债法的条文设计

可以看出，起草者将准合同统一在“无原因”之基础上。既无赠与目的，亦非为履行自然债务或任何

其他原因而为给付，构成非债清偿；无因管理产生于未经本人授权而为管理之行为；一般之不当得
利则则因既非基于无偿给予该他人利益之目的，亦非基于履行其根据法律、法院命令、合同而对该

他人所负之义务或追求受损人自己纯粹的个人利益而发生，准合同的共同特点是：无原因而为之法

律行为或事实行为。而在法国合同法中，原因是合同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因此，合同法的核心要素

为“原因”{29}，准合同的核心要素为“无原因”，两者呈现出微妙的对应关系，这完全反映出了法国债法

在逻辑上的自洽和一致性。

    结 语

    法国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性国家，也是法国法系的母国。我国的民事立法，从立法技术到法律

理念，均曾受到法国法的影响。虽然近年来德国法学某种程序上对我国影响日深，但就国民性格与司

法风格而言，在大陆法系诸国中，我国与法国亦较为接近。我国现行法中关于不当得利之立法相当简

略，加之对不当得利的研究薄弱，在实践中出现了对不当得利诉讼的滥用，在我国的民法典的制定过

程中，对不当得利亦未予以足够重视。因此，以国际化的视野、比较法之方法了解法国不当得利法的

历史与现状，不仅对于丰富我国民法理论具有一定意义，对于我国民法典的立法亦不无镜鉴。希冀在

我国的民事立法、司法中，能对不当得利法予以充分的重视和科学的研究，以使我国民事立法及司法

更趋科学。

{29}参见《法国民法典》第1108条。关于原因理论，参见Barry Nicholas, French Law of Contract, Butterworths (1982 ), pp.112-131.


